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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四  (教職員經常在固定日子以相同病因放取病假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相關政策/條例/原則 

a. 「病假管理參考文件」第二部份「處理教職員經常或定期放取病假的情況」 

b. 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第七章「管理與殘疾有關的缺勤問題」 

(i) 第 7.22 段: 一般而言，僱主可要求員工在申請病假時附上醫生證明，說明該

僱員的病況及建議的缺勤時間，某些情況下，可能需要更詳細的醫療報告。僱

主如要求僱員進一步提供這類醫療報告， 只要是必須和有理據，例如是為了

幫助機構判斷有關僱員的殘疾會否令他不能執行其工作的固有要求，以及考慮

可提供的遷就，便不屬違法。僱主應緊記，個別人士的醫療資料是敏感的個人

資料。只應為了協助確定某人是否有能力執行工作的固有要求及/ 或考慮作出

遷就時， 才可索取這些資料。 

(ii) 第 7.41 段: 僱員需要明白僱主有權利和責任就機構的運作，管理僱員的缺勤

情況，當中包括僱員因為殘疾而缺勤。假如任何人長時間放病假，僱主為了下

列原因而聯絡該僱員，屬正常的做法： 

7.41.1 瞭解他們的狀況，以及僱主可以怎樣協助； 

7.41.2 知會他們有關工作的安排及最新進展； 

7.41.3 與他們討論預計的復工日期，以及復工後的任何合理的遷就； 

7.41.4 協議下一次聯絡的時間。 

個案分析 

a. 學校已按照「病假管理參考文件」流程表二「處理教職員經常/定期放取病假的

程序」，處理教師 D 的病假申請。 

b. 由於教師 D 已持續多星期只於星期一至五放取病假，學校覺得有關醫生建議的

病假模式有不清晰之處(即同一疾病的持續病假只包括上課日子，週六、週日及

學校假期卻不包括在內)，於是要求教師 D 向該醫生索取進一步資料及意見。學

教師 D 在一小學服務多年，他在上學年連續多個星期向學校表示患病，須於上課

日(即週一至週五)放取病假，但星期六及日或學校假期則無須放取病假，而病因

皆為精神緊張及失眠。教師 D 呈交的醫生證明書均由同一醫生簽發，每次醫生均

建議教師 D 於上課日(即週一至週五)放取病假，並於下個上課日(即週一)覆診。

由於教師 D 放取病假的模式呈規律性，並持續超逾一個學期，學校於是要求教師

D 向有關醫生就其簽發病假的模式索取進一步資料。教師 D 不滿校方的要求，認

為學校有殘疾歧視及於病假期間騷擾他，於是向教育局作出投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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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此舉是基於懷疑教師 D 濫用病假，而非基於教師 D 的疾病而作出，就《殘疾

歧視條例》而言，並不構成殘疾歧視，因此，教師 D 對學校的指控並不成立。 

c. 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第七章第 7.41 段，假如任何人長時間放病

假，僱主為了瞭解僱員的狀況；知會他們有關工作的安排及最新進展；與他們討

論預計的復工日期，以及復工後的任何合理遷就等原因，可以聯絡有關僱員。因

此，校方在教師 D 病假期間聯絡他亦屬正常做法。 

 

注意事項 

a. 學校應諮詢教職員，制訂清晰明確的校本政策，說明學校如何處理教職員因病請

假的情況，包括就懷疑教職員可能濫用病假時會採取的有關行動，例如要求有關

教職員向簽發病假證明書的醫生索取進一步資料及意見，或要求教職員往見指定

的政府醫生或辦學團體屬下醫療機構的醫生，並提交由指定醫生所簽發的證明

書。 

b. 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，僱主有權利和責任就機構的運作，管理僱

員的缺勤情況，當中包括僱員因為殘疾而缺勤。假如任何人長時間放病假，為了

瞭解僱員的狀況、知會他們有關工作的安排及最新進展、與他們討論預計的復工

日期/復工後的職務調適，僱主可以聯絡有關僱員。上述安排必須載於校本病假

管理政策內，讓全校人員知悉及遵守，以確保符合公開、公平和公正的原則。 

c. 對事件有懷疑時，學校應考慮徵詢專業團體的意見，如香港醫務委員會、平等機

會委員會及私隱專員公署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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